
108年度桃源區公所鼓勵參與工商展售活動補助計畫

一、 申請單位簡介：

1.單位概述： 

2.主要營業項目：

二、 展售活動內容：

1.展覽主辦單位：

2.展售活動特色：

三、 參與活動目的：

（請描述參與之展售活動與主要營業項目關連性）

四、 執行方式：

1.展售商品： 

2.攤位佈置概述：

3.促銷活動： 

五、 工作期程(請列明下列工作項目起迄日期)： 

1.參展報名規劃： 

2.佈展期間: 

3.展出期間： 

4.預計提送結案報告日期： 

六、 預期效益：

1.目標客群：

2.銷售目標:

備註：本計畫書內文項目可依申請單位實際需求增列


